附件4
[bookmark: _GoBack]和平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考核办法

为加强编外人员队伍建设，规范编外人员管理工作，充分调动编外人员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保障编外人员优胜劣汰的机制和工作效率。根据《和平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以客观公正为原则，完善编外人员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综合考核，使考核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一、日常办公管理
    （一）编外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各项管理规定和规章制度，听从安排，服从管理，令行禁止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刻苦钻研本职业务，随时接受工作调遣，积极完成工作任务。
（二）编外人员上班时间参照政府机关工作时间执行，一般实行标准工时制，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合理安排工作时间，任务繁重时服从加班安排。
（三）建立轮岗交流机制，对于不具备本职岗位所要求的基本素质、完不成合理职责任务或不宜在原本职岗位继续工作的编外人员，应当调整工作岗位，调整后仍不能胜任本职岗位的，年度考核为不合格。
（四）用人单位对编外人员有着装要求的，应严格按照规定统一着装，工作时间着相关制服，非工作时间着便装。不得以政府或单位名义进行损坏群众利益、影响政府形象的行为，严禁非工作原因着相关制服进入公共娱乐场所。
（五）编外人员应努力提升本岗位业务素质，强化工作能力，主动适应岗位工作，并积极提升工作效率。用人单位应提供学习资料，并适时开展集中培训和集体学习。
二、解除合同
编外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单位有权依据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的规定，单方解除合同：
（一）工作中“冷、硬、横、推”刁难社会单位、群众，利用职务或借工作之机，出现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情形的；
（二）参与或者支持色情、迷信、赌博活动；参加非法组织或散布歪理邪说的；
（三）无证驾驶车辆，违规饮酒，或者酒驾、醉驾违反法律法规的；
（四）在公共场所或网络媒体发表有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（五）在工作期间发生违规违纪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（六）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，或将日常工作违规透露给相关人员的；
（七）影响同事团结、打架斗殴，造成内部矛盾的；
（八）一年内无故累计旷工7天以上的；
（九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内部管理办法等其他规定行为的。
三、辞职程序
（一）编外人员个人提出辞职，应当提前30天向单位分管领导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报单位班子会议讨论通过，用人单位将根据当月实际情况统筹办理离职手续。
（二）被解除合同的编外人员，由分管领导提出意见报单位班子会议讨论及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后，办理离职手续。
（三）合同期满，本人不愿意继续从事工作的，应提交书面辞职申请或同等条件下不再续约申请，依据程序办理辞职手续。
（四）编外人员在办理辞职或解除合同手续前，应当进行工作交接。
（五）编外人员离职手续办理完成后，用人单位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报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备案。
（六）发生劳动合同纠纷时，由用人单位与编外人员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可以向所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四、年度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
（一）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：用人单位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，负责编外人员的考核工作，根据工作实际制定考核细则，对编外人员作出奖励及聘用意见。
（二）考核主要内容是：职业道德、工作绩效、工作态度、工作纪律等4项，总分为 100分。考核成绩作为年终奖励工资和续聘的依据。各项具体内容与所占分值比例如下：
（1）职业道德(25分)：主要考评编外人员宗旨意识、诚信意识、积极负责意识、奉献意识、集体意识、遵纪守法意识等方面情况。
（2）工作绩效(25分)：主要考评编外人员完成工作任务情况，重点考核完成工作的质量、效率以及其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。
（3）工作态度(25分)：主要考评编外人员爱岗敬业、工作积极性、集体荣誉感以及服从领导，听从安排，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等情况。
（4）工作纪律(25分)：主要考评编外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单位规章制度以及坚守工作岗位，出勤率等情况。
具体考核细则由用人单位按照人员职责细化、明确。
（三）出现下列情形的，年度考核作不合格或解除合同。
（1）迟到、早退、不假外出，予以约谈；经3次以上（含3次）说服教育，拒不改正的。
（2）出现传播谣言、寻衅滋事、互相拆台、打击报复等现象的，情节较轻的予以警告，情节严重的。
（3）因态度和责任心问题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时，拈轻怕重、敷衍了事、私自降低工作标准的，未完成上级安排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或未造成严重后果，但进行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的。
（4）违背命令、顶撞领导、不服从管理、不听从指挥的。
（5）不安心工作、工作责任心差或不能胜任本职岗位的，严重影响队伍管理的。
五、考核结果
根据考核成绩，将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，具体评定标准为：
优  秀：考核分数90分及以上，且占比例不超过同范围人数的15%;
良  好：考核分数80-89分;
合  格：考核分数60-79分;
不合格：考核分数59分以下。
此项考核为年度考核，年度结束后15天内将考核结果报送县人社局，考核结果作为用人单位续聘编外人员的重要依据，编外人员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不予续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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